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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
藥
水
是
藥
不
是
水 

千
萬
別
亂
點   

 

當
您
眼
睛
突
然
發
癢
時
怎
麼
辦
？
食
藥

署
提
醒
，
民
眾
若
要
自
行
購
買
眼
藥
水
緩

解
不
適
，
一
定
要
先
看
以
下
三
點
眼
藥
水

知
識
喔
！

一
、
眼
藥
水
種
類
多
，
您
適
合
哪
一
種
？

  

在
藥
局
或
藥
粧
店
購
買
屬
醫
師
藥
師
藥
劑

生
指
示
藥
品
或
成
藥
，
不
必
經
醫
師
處
方

的
眼
藥
水
時
，
除
了
要
詳
讀
產
品
藥
品
標

示
，
及
說
明
書
所
刊
載
的
適
應
症
、
用
法
、

用
量
及
注
意
事
項
等
相
關
資
訊
，
也
要
遵

照
醫
師
、
藥
師
、
藥
劑
生
指
示
用
藥
，
若

病
情
未
獲
得
改
善
或
加
重
時
，
就
要
立
刻

就
診
。

 

一
般
市
售
眼
藥
水
的
用
途
大
多
為
緩
解

眼
睛
疲
勞
、
乾
澀
及
紅
腫
發
癢
等
症
狀
，

常
見
成
分
有
：
緩
解
眼
睛
乾
澀
的
氯
化
鈉
，

帶
來
清
涼
感
的
氯
化
鉀
，
有
助
於
促
進
新

陳
代
謝
、
消
除
眼
睛
疲
勞
的
維
生
素
A

及

維

生

素

B

群
。

至

於N
a

p
h
a

zo
lin

e

、

T
e
tra

h
y
d

ro
z
o

lin
e

、P
h

e
n

y
le

p
h

rin
e

為
血
管
收
縮
劑
，
能
減
緩
結
膜
充
血
的
狀

況
。

  

二
、
眼
「
藥
」
水
是
藥
不
是
水
！

  

有
些
人
習
慣
點
眼
藥
水
來
緩
解
眼
睛
的
不

適
症
狀
，
卻
忽
略
過
度
依
賴
眼
藥
水
只
能

治
標
而
不
治
本
，
因
為
眼
藥
水
仍
屬
於
藥

品
，
若
平
時
用
得
太
頻
繁
，
可
能
會
讓
雙

眼
無
法
自
然
分
泌
淚
液
，
進
而
演
變
為
乾

眼
症
。
對
於
已
有
白
內
障
、
青
光
眼
及
乾

眼
症
等
眼
疾
患
者
，
請
務
必
使
用
眼
科
醫

師
開
立
的
眼
藥
水
，
不
宜
自
行
選
購
。

  

三
、
正
確
用
藥
保
有
健
康
雙
眼
！

  

充
足
睡
眠
、
均
衡
飲
食
、
不
過
度
使
用

3
C

產
品
，
並
讓
雙
眼
充
分
休
息
，
才
能

常
保
眼
睛
水
亮
健
康
。
若
要
使
用
眼
藥
水
，

請
務
必
向
醫
師
、
藥
師
或
藥
劑
生
諮
詢
，

並
遵
照
藥
品
說
明
書
中
的
使
用
方
式
、
注

意
事
項
及
保
存
方
法
。
若
眼
睛
不
適
許
久

未
緩
解
，
甚
至

已
影
響
作
息
，

就
要
及
時
就
醫
。

(
本

文

引

用

自
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
署
「
藥
物
食
品

安
全
週
報
」
第

七
七
八
期
）

愛
玉 

仙
草
Q

彈
有
撇
步

 

清
涼
的
愛
玉
冰
、
仙
草
凍
是
不
少
民
眾

的
最
愛
，
要
如
何
挑
選
安
心
的
食
品
？
在

家
製
作
冰
品
時
又
要
注
意
什
麼
呢
？
食
藥

署
特
地
邀
請
輔
仁
大
學
食
品
科
學
系
高
彩

華
教
授
，
為
大
家
分
享
消
暑
訣
竅
。

 

選
購
完
整
標
示
產
品 

注
意
攤
販
整
潔

  

「
購
買
愛
玉
、
仙
草
時
，
建
議
要
選
購

有
完
整
包
裝
標
示
的
產
品
，
才
能
清
楚
掌

握
來
源
、
成
分
等
資
訊
。
」
高
彩
華
教
授

提
醒
，
民
眾
在
傳
統
市
場
攤
販
購
買
時
，

可
觀
察
衛
生
環
境
是
否
有
良
好
的
遮
蔽
覆

蓋
？
有
無
冰
箱
或
冰
桶
保
鮮
？
如
果
鄰
近

的
攤
販
旁
擺
放
著
生
鮮
產
品
，
交
叉
污
染

的
機
會
較
高
，
最
好
不
要
買
。
而
購
買
時

以
能
當
次
吃
完
的
小
份
量
為
主
，
若
需
冷

藏
不
要
超
過
二
天
，
冷
藏
時
也
要
密
封
加

蓋
並
置
放
於
最
上
層
，
以
免
被
其
他
食
材

污
染
。

加
洋
菜 

吉
利
丁
提
升
口
感

  

許
多
仙
草
、
愛
玉
產
品
有
多
種
不
同
口

感
，
主
要
是
製
作
時
用
了
不
同
的
食
用
膠

體
。
通
常
製
作
仙
草
凍
時
，
會
先
熬
煮
把

膠
質
溶
出
並
濃
縮
，
再
加
入
澱
粉
幫
助
成

型
，
形
成
軟
嫩
凍
狀
，
若
改
添
加
洋
菜
粉
，

則
口
感
會
較
為
硬
脆
。

 

傳
統
愛
玉
則
是
將
愛
玉
瘦
果
（
俗
稱
愛

玉
籽
）
在
水
中
搓
揉
，
釋
放
出
高
甲
氧
基

果
膠
與
酵
素
，
再
被
酵
素
分
解
為
低
甲
氧

基
果
膠
，
果
膠
再
與
水
中
的
雙
價
陽
離
子

（
如
鈣
離
子
）
交
聯
反
應
後
，
形
成
的
凍

狀
膠
體
就
是
愛
玉
。
在
製
作
時
，
破
壞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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膠
的
酵
素
也
會
被

釋
放
，
因
此
放
置

一
段
時
間
後
，
愛

玉
膠
體
會
被
酵
素

破

壞

而

解

離

出

水
，
又
稱
為
離
水

現
象
。

 

若
要
維
持
愛
玉
質

地
穩
定
，
製
作
時

可
使
用
洋
菜
、
吉

利
丁
等
可
食
用
的

植
物
膠
，
維
持
形

狀
、
減
少
離
水
，
口
感
更
軟
嫩
、
Q

彈
。

食
藥
署
提
醒
，
民
眾
在
享
受
愛
玉
、
仙
草

時
，
最
好
先
選
擇
獲
得
餐
飲
衛
生
管
理
分

級
評
核
認
可
的
店
家
；
並
注
意
食
品
包
裝

與
標
示
的
完
整
性
、
商
家
環
境
清
潔
度
等

細
節
。

愛
玉D

IY
 

水
先
煮
沸
放
涼 

 

以
愛
玉
籽
自
製
愛
玉
時
，
建
議
使
用
煮
沸

放
涼
後
的
自
來
水
製
作
，
避
免
使
用
R
O

逆
滲
透
的
水
，
以
免
缺
少
雙
價
陽
離
子
導
致

無
法
愛
玉
凝
結
，
至
於
搓
洗
愛
玉
時
要
注

意
手
部
清
潔
，
動
作
也
要
輕
柔
，
避
免
瘦

果
中
分
解
果
膠
的
酵
素
滲
出
作
用
，
讓
愛

玉
提
早
離
水
或
無
法
成
型
。(

本
文
引
用
自
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署
「
藥
物
食
品
安
全
週
報
」

第
七
七
八
期
）

牙
齒
維
持
器 

配
好
戴
滿
才
有
效

 

牙
齒
矯
正
是
利
用
固
定
式
或
活
動
式
的

矯
正
裝
置
，
將
不
整
齊
的
牙
齒
或
不
正
確

的
咬
合
關
係
，
改
善
到
最
佳
狀
況
。
當
完

成
牙
齒
矯
正
治
療
、
拆
除
矯
正
裝
置
後
，

在
失
去
矯
正
器
及
矯
正
線
作
用
施
力
之
下
，

患
者
可
能
因
牙
齒
咬
合
、
牙
周
組
織
、
肌
肉

咀
嚼
力
、
不
良
口
腔
習
慣
等
因
素
，
造
成
牙

齒
移
位
。
因
此
矯
正
完
成
後
，
患
者
仍
須

配
戴
成
形
牙
齒
固
定
器
（
俗
稱
維
持
器
）
，

將
牙
齒
維
持
於
矯
正
後
所
需
的
位
置
。

 

成
形
牙
齒
固
定
器
屬
第
一
等
級
醫
療
器

材
，
可
分
為
固
定
式
及
活
動
式
兩
種
，
牙
醫

師
會
依
患
者
情
況
，
決
定
選
用
何
種
維
持
裝

置
。
固
定
式
維
持
器
安
裝
在
上
下
排
的
門

牙
上
，
固
定
在
牙
齒
的
內
側
，
適
用
於
復

發
率
較
高

需
長
時
間

維
持
的
患

者
。
活
動

式
維
持
器

可
由
患
者

自
行
配
戴

及
取
下
，

依
材
質
區
分
為
兩
種
，
傳
統
式
活
動
維
持

器
，
由
不
鏽
鋼
合
金
線
與
壓
克
力
板
製
成
，

耐
用
堅
固
，
維
持
效
果
良
好
；
另
一
種
是
透

明
式
活
動
維
持
器
，
按
照
齒
列
形
狀
熱
塑

製
成
，
包
覆
性
良
好
，
異
物
感
較
不
明
顯
。

 

當
開
始
配
戴
活
動
式
維
持
器
，
應
遵
循
牙

醫
師
建
議
配
戴
時
間
，
患
者
於
矯
正
完
成
後

初
期
應
整
天
配
戴
，
僅
用
餐
、
刷
牙
時
取
下

維
持
器
，
待
齒
列
穩
固
後
，
牙
醫
師
會
視

病
患
狀
況
逐
漸
減
少
配
戴
時
間
，
改
以
夜

間
或
部
份
時
間
配
戴
，
以
維
持
矯
正
成
效
。

 

無
論
配
戴
何
種
維
持
器
，
都
須
注
意
保
持

清
潔
，
每
天
使
用
牙
刷
清
洗
維
持
器
，
或
以

市
售
的
假
牙
清
潔
錠
、
口
腔
護
具
清
潔
錠
，

定
期
清
潔
保
養
自
口
腔
取
下
的
維
持
器
，

避
免
牙
菌
斑
、
牙
結
石
堆
積
，
維
護
口
腔

健
康
。

 

食
藥
署
提
醒
，
成
形
牙
齒
固
定
器
、
假

牙
清
潔
錠
、
口
腔
護
具
清
潔
錠
，
都
是
第

一
等
級
醫
療
器
材
，
在
購
買
醫
療
器
材
時
，

一
定
要
遵
守
「
醫
材
安
心
三
步
驟
，
一
認
、

二
看
、
三
會
用
」
，
第
一
要
先
認
識
什
麼

是
醫
療
器
材
，
第
二
是
在
購
買
產
品
時
看

清
楚
包
裝
上
載
明
的
醫
療
器
材
許
可
證
字

號
和
標
示
，
第
三
則
是
在
使
用
前
要
詳
閱

說
明
書
，
才
能
正
確
使
用
醫
療
器
材
。(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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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引
用
自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署
「
藥
物

食
品
安
全
週
報
」
第
七
七
六
期
）

止
痛
藥
傷
腎 

適
量
服
用
安
啦

 

很
多
人
怕
吃
止
痛
藥
會
上
癮
或
傷

身
，
食
品
藥
物
管
理
署
（
下
稱
食
藥

署
）
特
地
邀
請
台
北
市
立
聯
合
醫
院

仁
愛
院
區
林
育
如
藥
師
，
說
明
市
售

三
大
類
止
痛
藥
品
的
正
確
用
法
，
分

別
為
：(

1)

非
類
固
醇
類
消
炎
止

痛
藥
（N

S
A

ID
s

）
、(

2)

中
樞
止

痛
藥
、(

3)

麻
醉
止
痛
藥
。

痛
到
受
不
了
再
吃
？

 

疼
痛
是
主
觀
感
受
，
只
要
感
到
疼

痛
，
有
需
要
使
用
時
即
可
服
用
止
痛

藥
，
但
要
注
意
不
可
服
用
超
過
最
大

建
議
劑
量
，
以
免
提
高
副
作
用
發
生

的
機
會
。

一
顆
藥
殘
留
五
年
？

 

一
般
止
痛
藥
平
均
一
天
即
可
排
出

體
外
，
只
要
不
過
量
，
不
必
擔
心
成

癮
或
藥
物
積
累
，
但
若
持
續
用
藥
三

天
後
未
改
善
，
就
要
回
診
請
醫
師
評

估
。

止
痛
藥
傷
腎
？

  

「
我
在
藥
局

買

的

止

痛

藥

／

止

痛

貼

布

／
噴
霧
，
可
以

一
起
用
嗎
？
」

其
實
併
用
不
同

類
型
的
止
痛
藥

物
並
非
不
合
理

用
藥
，
只
要
注

意
不
要
過
量
使

用
，
否
則
可
能

使
副
作
用
的
風

險
升
高
，
影
響

肝
腎
功
能
，
甚

至
是
慢
性
病
的

控
制
。

正
確
用
藥
「
五

不
」
！

一
、
「
不
亂
買
」

   

1
.

不

聽
、

不
信
、

不
買
、

不
吃
、
不
推
薦
。

   
2
.

不
買
來

歷
不
明
的
藥
品
，

如
需
購
買
應
至

有
藥
師
執
業
之

合
法
藥
局
購
買
。

二
、
「
不
喝
酒
」

 

使
用
止
痛
藥
物
應
避
免
飲
酒
，
以
免
傷

肝
。

三
、
「
不
併
用
」

 

應
避
免
併
用
兩
種
以
上
之
同
類
型
的
止
痛

藥
，
避
免
傷
肝
、
腎
。

四
、
「
不
空
腹
」

 

長
期
使
用
非
類
固
醇
類
消
炎
止
痛
藥
可
能

出
現
腸
胃
不
適
或
腸
胃
出
血
，
建
議
與
食
物

併
服
或
飯
後
使
用
。

五
、
「
不
過
量
」

 

不
要
過
量
使
用
止
痛
藥
。

 

舉
例 

乙
醯
酚
胺(a

c
e
ta

m
in

o
p
h
e
n
)

使

用
建
議
：

	
˙

成
人
（
十
二
歲
以
上
適
用
）
二
四
小
時 

 
    

內
不
應
服
用
超
過
四○

○
○

毫
克
。

	
˙

六
歲
以
上
未
滿
十
二
歲
適
用
成
人
劑 

 
    

量
的
二
分
之
一
。

	
˙

三
歲
以
上
未
滿
六
歲
適
用
成
人
劑
量 

 
    

的
四
分
之
一
。

	
˙

三
歲
以
下
嬰
幼
兒
應
由
醫
師
診
治 

 
    

不
可
自
行
使
用
。(

本
文
引
用
自
食
品 

 
    

藥
物
管
理
署
「
藥
物
食
品
安
全
週
報
」 

 
    

第
七
七
七
期
）


